
托育媒合平臺使用托育人員個人資料同意書 

 

一、 托育服務整合資訊系統依據「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」之規定，建置托育

人員托育服務資料庫，為使業務推動及行政管理之公務目的蒐集本人的個

人資料，包含與居家托育服務業務相關之人事資料、在職教育訓練、托育

服務、及其他足以辨別個人資料等項目。 

二、對於使用本人建置於系統之個人資料，主管機關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

關法令規定於各項業務範圍內進行處理及利用。  

三、本人的個人資料於非隸屬於任一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委託單位繼續儲存於

資料庫，除應本人之申請、主管機關行政管理或其他公務機關依法執行事

項外，主管機關不得提供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 

四、為配合主管機關推動托育服務相關業務，本人同意將下列個人資料公開於

系統前臺(托育媒合平臺)進行托育媒合，同意系統公開之個人資料如下：

姓氏、性別、國籍、登記證編號、首次取得登記證日期、托育人員資格、

技術證號、保母編號、年齡、教育程度、聯絡電話、常用語言、語言認證

情形、收托新住民意願、收托多胞胎意願、收托對象、準公共化資格、托

育服務地址(揭露至路段名稱)、托育環境照片、托育現況、所屬直轄市、

縣(市)政府委託辦理單位、育兒知識、在職教育訓練等。  

五、本人之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得行使以下權利：查詢或請求閱覽，

請求製給複製本，請求補充或更正，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  

六、本人理解若不提供個人資料，將無法使用本系統提供之相關後續服務。  

七、主管機關應盡個人資料保護法保障個人資料安全之責任，非屬本同意書個

人資料利用情形，應先徵得本人同意方得為之。 

 

  □同意公開個人資料 (□含聯絡電話  □不含聯絡電話) 

  □不同意公開個人資料 

 

立同意書人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所屬居家托育服務中心： 

日期： 


